莆田市涵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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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市监处罚〔2025〕07220001号
当事人：张松
住址：**********
公民身份号码：**********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2025年7月22日，根据莆田市公安局梧塘派出所移交线索，本局执法人员前往莆田市公安局梧塘派出所对当事人涉嫌未经设立登记从事加工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鞋面一事进行交接。交接现场当事人在场陪同，执法人员现场清点当事人加工的标有“adidas”注册商标专用权成品鞋面494双。当事人承认未经设立登记从事加工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鞋面，且无法提供营业执照及上述鞋产品的合法授权材料。经核查，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经局领导批准，本局于2025年7月22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查明，当事人于2025年6月，在未经设立登记从事经营活动的情况下，开设鞋面加工厂从事鞋面加工生产活动，既加工生产无标识产品，也加工生产假冒注册商标的产品。截至被本局查获，当事人未经设立登记从事经营活动违法经营额9000元，违法所得无法查清。
当事人在没有“adidas”注册商标所有人授权生产许可的情况下接受订单，加工生产“adidas”注册商标鞋面490双，每双按加工协议定价7元。截至被本局查获，当事人已加工标有“adidas”注册商标的鞋面494双。按加工协议拟定的加工费计算，上述鞋面按照合同约定的价格计算违法经营额共计3458元。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1.莆田市公安局梧塘派出所移送材料1份，2.现场笔录1份，3.询问笔录1份，4.现场拍摄的现场检查照片7张，5.“adidas”商标注册证复印件1份，6．当事人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1份。
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向当事人依法送达了《莆田市涵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涵市监罚告〔2025〕07220001号），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及其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陈述、申辩，也未提出举行听证的要求。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办理营业执照从事鞋面加工经营活动，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属于未经设立登记从事经营活动的违法行为。
当事人未经授权擅自生产标有“adidas”注册商标鞋面的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六）项的规定的故意为侵犯他人商标专用权行为提供便利条件，帮助他人实施侵犯商标专用权违法行为。
鉴于在本局案件调查期间，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予以从轻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如下行政处罚：

    1.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未经设立登记从事经营活动的违法行为。（拒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法责令关闭停业，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2.责令立即停止商标侵权的违法行为，没收涉案“adidas”注册商标鞋面494双，并处罚款36916元，上缴国库。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凭“福建省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如数缴纳罚款：1.通过缴款通知书中指定的银行柜台、手银、网银等办理；2.通过微信或支付宝扫一扫“福建省非税收入收缴‘云缴费’二维码”进行缴费。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如对以上行政处罚不服的，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涵江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或在六个月内向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的，本机关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附：“云缴费”二维码   

                        莆田市涵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8月19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交财务部门留存。

附页：本处罚决定书引用法条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一）款

市场主体应当依照本条例办理登记。未经登记，不得以市场主体名义从事经营活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无需办理登记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

    未经设立登记从事经营活动的，由登记机关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法责令关闭停业，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六）项：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六）故意为侵犯他人商标专用权行为提供便利条件，帮助他人实施侵犯商标专用权行为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条第二款：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时，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没收、销毁侵权商品和主要用于制造侵权商品、伪造注册商标标识的工具，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五万元的，可以处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五年内实施两次以上商标侵权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应当从重处罚。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说明提供者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


